2010年昆明市口腔医院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简章

1、 医院简介

昆明市口腔医院是昆明市卫生局直属的口腔专科医院,成立于1990年7月，建院初期在白塔路开设门诊部诊治病人,1997年9月迁入现址。

昆明市口腔医院是云南省成立最早的口腔专科医院,编制100人,现有主任医师7人,副主任医师11人.主治(管)医护师17人,内设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口腔而科和口腔预防保健科,承担各种口腔疾病的预防及治疗。我院被市里评上市级重点学科1个(口腔内科)、中心3个（昆明市牙病防治中心、昆明市口腔种植修复中心、昆明市口腔正畸中心）。在根管治疗、口腔种植修复、牙颌畸形矫正、窝沟封闭、微创充填等方面处于全省领先水平。

医院一贯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打造高素质、高技术水平人才队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招聘对象和数量：

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员，计划招聘2人。

三、招聘岗位名称、人数、专业及资格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

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

5.身体健康，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具有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二）具体招聘岗位及相关要求

	单位
	招聘岗位
	岗位类别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
	年龄
	岗位要求的其它条件
	备注

	昆明市口腔医院
	正畸科
	专业技术
	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口腔正畸
	35岁以下
	无
	


四、报考程序

（一）查询招聘岗位

报考人员可通过昆明信息港（www.kunming.cn）、昆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rsj.km.gov.cn）、昆明人才网(www.100job.cn)和昆明卫生人才网(www.kmwsrc.com.cn)等网站查询具体人数、岗位条件。

(二)报名

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的方式进行

1.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2010年5月15日至5月23日

报考人员登录昆明卫生人才网(www.kmwsrc.com.cn)，按要求填写相应表格，并采集照片。提交报名信息成功后，打印《2010年昆明市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试报名登记表》。

2.现场审核

报考人员完成网上报名后，还须进行现场审核。经单位审核后填写审核意见并在报名表上加盖单位审核印章，最终完成报名工作。

现场审核时间：2010年5月24日至5月25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2点至4点

现场审核地点：昆明市口腔医院四楼院办公室（昆明市南窑小区永胜路65号）

现场审核材料：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自荐材料、身份证和网上打印的《2010年昆明市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试报名登记表》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已经参加工作的报考人员（指非事业单位正式在职在编人员）应提供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现场审核注意事项:外地考生上网报名后可由他人代为办理现场审核的有关材料（可提供复印件或传真件），待考试时再复核原件。若所提供证件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取消考试资格。

3.打印准考证

报考人员通过现场审核后请于2010年5月26-28日登录昆明卫生人才网(www.kmwsrc.com.cn)自行打印准考证。

五、考试

1.考试方式：本单位此次考试学历要求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考试方式采取免笔试，直接面试的方式。面试分数即为最终考试分数，满分100分，最低控制分数线为60分。

2.考试时间：2010年5月27日上午9：30-12：00下午13：30-16：30

3.考试地点：昆明市口腔医院五楼小会议室（昆明市南窑小区永胜路65号）
4.面试成绩公示：面试成绩排名在昆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rsj.km.gov.cn）和昆明卫生人才网(www.kmwsrc.com.cn)上及本单位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确定体检与考核人员：在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人员中，按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进入体检与考核人员，招聘计划数与进入体检与考核人数的比例为1：1。

六、综合成绩的计算

面试成绩即为综合成绩。

七、体检与考核

面试结束后，按照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进入体检和考核的人选，并由用人单位组织到指定医院体检，体检费用由参检人员承担，不符合用人单位健康要求的人员，不予聘用，因此产生的空缺由达到合合格分数线上的人员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八、拟聘用人员公示和聘用

1.公示

经面试、考核、体检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将在昆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rsj.km.gov.cn）和昆明卫生人才(www.kmwsrc.com.cn)等网站及单位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者办理聘用手续。

2.聘用

拟聘用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持单位要求的相关材料到医院办理聘用手续。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者或不能按时毕业并取得报考岗位规定的学历或学位证书的，取消其聘用资格。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考生与原用人单位之间签署的合法用工合同需解除的，必须由考生本人自行与原单位按相关约定解除合同，若该合同仍然存续，则取消其聘用资格。

九、主管部门监督电话：

昆明市监察局驻市卫生局监察室电话：0871-3123306

昆明市卫生局人事处：0871-3123241

十、咨询方式：

地址：昆明市南窑小区永胜路65号   邮编：650011

联系电话:0871—3544223            联系人：何老师

                       昆明市口腔医院

                           二○一○年五月四日

